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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教〔2023〕37 号

新郑市教育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规范学生饮用奶供应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乡镇中心学校，局直各中小学校，各民办中小学校：

为切实做好“学生饮用奶”规范管理工作，全面改善我市中

小学生膳食营养，不断增强学生身体素质，确保学生饮食健康安

全，在认真落实《新郑市教育局关于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

广规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基础上，现就学校学生饮用奶供应

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学生奶标准及要求

1.各学校所采购学生饮用奶的各项指标均须符合《食品安全

法》及国家相关规定，符合“安全、营养、方便、价廉”的基本

要求，配送到学校时保证新鲜、不变质、包装完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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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饮用奶质量要求

2.1 学生奶应为 200ml 盒装灭菌乳，供货商必须按照采购学

校要求提供；

2.2 学生奶应采用无菌、真空盒装，保质期 6 个月，现货日

期应在保质期前三分之一；

2.3 灭菌乳（纯牛奶）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.9g/100g,羊乳蛋

白质含量不低于 2.8g/100g，全脂灭菌乳脂肪含量不低于

3.1g/100g；

2.4 包装必须有“中国学生饮用奶”标识，并注明“不准在

市场销售”等字样；

2.5 学 生 饮 用 奶 的 质 量 及 其 标 识 应 执 行 国 家 标 准

GB25190-201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》。

3.配送要求

3.1 必须按照学校人数将学生奶配送到学校。每批次配送

时，须向学校免费提供留样学生奶（留样数量每生产批次不少于

10 瓶/盒），向学校提供本批次学生奶检测报告复印件，与学校办

理交接手续。配送人员要求身体健康、责任心强。

3.2 配送次数根据采购学校要求确定，具体配送时间（工作

时间）由学校确定。规模较大的学校（500 人以上）每周配送两

次，规模较小的学校（500 人以下）可一周配送一次，必须做到

不断货、不违规调货。

3.3 学生奶供货公司在新郑市必须有学生奶专用达标库房，

面积不少于 150 平米。室内、外有监控，室内为水泥或瓷砖地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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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通风、避光、防盗、防雨雪、防潮、防霉、防腐、防鼠、防

蚊蝇、防污染等要求。学生奶摆放整齐有序，分类存放，离地面

10 厘米以上，离墙 10 厘米以上，按要求限层限高（正面向上最

多 8 层）。同批次摆放在一起，不混放置。

二、学生奶供应公司资质要求

1.供应公司必须具备《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认定资质，必须是新郑市境内依法登记注

册的公司，具备承担和实施本项目的相应营业范围。
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、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

财务会计制度。

3.供应公司提供学生奶品牌必须具有新郑市区域代理授权

资质。

4.供应公司注册资金在 100 万元及以上；日供货能力在 3000

盒及以上的公司注册资金在 500 万元及以上。

5.供应公司在新郑市有独立的学生奶送货车辆，司机、车辆

依法依规条件达标。

三、学生饮用奶供应公司资质材料

1.学生饮用奶供应工作实行备案制，学校在供应学生饮用奶

前须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资质材料，并在教育局备案。

2.供应公司需上交材料：

2.1 供应公司营业执照（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）。

2.2 供应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（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，三证

合一可不提供）。




